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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调查财产能否“以人查房”？

在合同纠纷中，为申请财产保全或执行判决的

目的，债权人或其代理律师能否仅以债务人或担保

人的姓名或名称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查询债务

人或担保人名下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以下简称“以

人查房”）？我们注意到，对“以人查房”的可行

性在实践中存在着不同理解。本文旨在从法律规定

和司法实践两个层面分析“以人查房”的可行性，

为相关债权人及代理律师提供参考。 

从本文下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法律规定

（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

等）均未对债权人或其代理律师申请“以人查房”

提供法律依据，且相关案例也显示绝大部分的法院

并不支持“以人查房”的诉讼请求。具体分析如

下： 

一、 “以人查房”缺乏法律依据 

1、 行政法规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656 号）1（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中

涉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的有如下规定： 

第二十七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

依法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料，不动产登记机构

应当提供。有关国家机关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查询、复制与调查处理事项有关的不动产登

记资料。” 

第二十八条规定：“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的单

位、个人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说明查询目的，不

得将查询获得的不动产登记资料用于其他目的；未

                                                        
1 2015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经权利人同意，不得泄露查询获得的不动产登记资

料。” 

根据上述规定，利害关系人有权查询不动产登

记资料，但是《暂行条例》并未涉及“以人查房”

的可行性问题。 

2、 部门规章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63 号）2（以下简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九十七条对利害关系人的范围

进行了细化，即指因不动产交易、继承、诉讼等涉

及的利害关系人。此外，根据《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九十八条，利害关系人查询、复制不动产登记资

料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查询申请书； 

 查询目的的说明（若权利人查询时，无须提供

该说明）； 

 申请人的身份资料； 

 利害关系人查询时须提供证实存在利害关系

的材料； 

 委托他人查询的，还应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材料及授权委托书。 

但是，《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同《暂行条例》

一样，均未对“以人查房”的可行性问题进行说明。 

根据《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80 号）3（以下简称“《查

                                                        
2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3 2018 年 3 月 2 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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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暂行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

十条及第二十三条，申请查询不动产资料时需提交

以下资料： 

 申请书；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他人查询）； 

 利害关系证明材料； 

 律师证和律师事务所证明材料（如委托律师代

为查询）； 

 人民法院调查令（如有）。 

另外，根据《查询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不动产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以下列索引信息

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 

 不动产具体坐落位置； 

 不动产权属证书号；或 

 不动产单元号。 

每份申请书只能申请查询一个不动产登记单

元。 

由此可见，《查询暂行办法》明确要求在查询

不动产登记资料时提供房产证明相关信息（如房屋

坐落等），如果查询申请人仅有债务人或担保人的

名称或姓名，而没有相关房屋的任何索引信息，则

不符合《查询暂行办法》规定的查询条件。 

3、 行业标准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4（以下简称“《技术

规程》”）是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和发布的行业

标准，目的是为了规范房地产登记业务，维护房地

产交易安全，保护房屋权利人及相关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 

《技术规程》第 6.1.4 条明确规定：“登记资料

不得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由

此可见，《技术规程》明确排除了“以人查房”的

                                                        
4 2012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 

可能性。此外，根据《技术规程》第 6.2.1.2 条、第

6.2.1.3 条及第 6.2.1.4 条，在申请查询、复制不动产

登记资料时，除需要提供身份证明材料外，还需要

提供如下材料或信息： 

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查询须提供的信息 

所有权人 房屋坐落或房屋所有权证（房地产权证） 

其他权利人 
房屋坐落或房屋他项权证（房地产他项

权证或登记证明） 

利害关系人 房屋坐落 

 

因此，《技术规程》明确不支持“以人查房”，

并且要求在查询不动产登记资料时需要提供房屋

坐落或所有权证或他项权证等材料或信息。 

4、 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 

除了国家层面的规定外，有不少地方政府的规

范性文件对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条件也进行了规

定。下表是对部分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关于不动产

登记资料查询规定的总结。 

地区 利害关系人查询须提供的信息 

北京 
不动产具体坐落位置、不动产权属证书号

或不动产单元号5 

山西 
房屋所有权人（共有人）、房屋位置、楼号、

房号或权属证书编号6 

天津 房屋坐落或权属证书的证号7 

广州 房屋坐落8 

杭州 房屋坐落（室号、部位）或权属证书编号9 

                                                        
5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关于《北京市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

实施细则(试行)》 （市规划国土发〔2018〕333 号）第二十九条 
6 山西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山西省实

施细则》的通知（晋建房字[2007]42 号）第十一条 
7 天津市房地产管理局关于《天津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

（津房权[2004]342 号）第七条 
8 广州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公布实施《广州市房地产登记资料

查询办法》的通知（穗国房字[2014]209 号）第十一条 
9 杭州市房产管理局关于印发《杭州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实施细

则》的通知（杭房局[2007]64 号）第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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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利害关系人查询须提供的信息 

沈阳 
房屋坐落（间号、部位）或房屋权属证书

编号10 

 

从上述总结中可以看出，北京、山西、天津、

广州、杭州以及沈阳等地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均没有

为“以人查房”提供法律依据，而是要求在查询不

动产登记信息时，必须提供房屋坐落或权属证书编

号等信息。 

二、 司法判例基本不支持“以人查房” 

通过案例检索，我们发现了以下 6 个相关案例，

除第 1 个案例外，在其余 5 个案件中法院均不支持

“以人查房”。 

案例一：蔡荣凤诉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

局确认行政行为违法案【（2018）渝 0113 行初 79

号】11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支持

了“以人查房”这一做法，具体理由如下：1）原

告作为代理诉讼的律师，凭《受理案件通知书》、

律师事务所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律师执业证等资

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

条12、《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三十五条第二款

13的规定，向被告重庆市国土房管局申请查询涉案

当事人的房屋信息，被告应根据上述法律规定予以

提供房屋查询服务；2）就法律位阶而言，被告拒

绝提供房屋查询服务所依据的《房地产登记技术规

程》，法律层级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被告应当根据立法

法的相关规定，适用法律位阶较高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律师法》，向二原告提供房屋查询服务。  

                                                        
10 沈阳市房产局关于印发《沈阳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办法》的通

知（沈房发[2007]7 号）第八条 
11 该判决书并未上传至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无讼以及威科先行等

法律数据库，有关该判决书的信息是在综合互联网上信息的基础上

形成。 
12 代理诉讼的律师和其他诉讼代理人有权调查收集证据，可以查阅本

案有关材料。查阅本案有关材料的范围和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13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 

案例二：周旭文诉福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

局其他行政行为案【（2015）仓行初字第 288 号】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认为：

“原告需查询他人的房屋权属登记信息，应当明确

房屋坐落或权属证书编号，而不得仅以权利人姓名

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福州市房屋登记中心当场

向原告的委托代理人作出并送达《不予受理决定

书》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

序，原告的诉请（即“以人查房”）于法无据，本

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潘祥勇诉福州市房屋登记中心不履行

法定职责及福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案【（2016）

闽 01 行终 532 号】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为：“《房

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是建设部制定的规

范性文件，《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是建设部批准

的行业标准，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房地产登记业务，

维护房地产交易安全，保护房屋权利人及相关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上述规范性文件合法有效，依法应

予适用。本案上诉人因诉讼需要申请查询相关房产

信息时，仅提供被查询人姓名及身份证号，未提供

房产证明相关信息（房屋坐落等）”。 据此，法院

认为福州市房屋登记中心拒绝“以人查房”的请求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案例四：潘祥勇诉闽侯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

履行法定职责及闽侯县人民政府行政复议【（2016）

闽 01 行终 526 号】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案的二审判决中不

支持“以人查房”，判决理由同案例三。 

案例五：姜海诉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

信息公开案【（2012）济行终字第 182 号】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为：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6.1.4：“登记资料不得

仅以权利人姓名或名称为条件进行查询。”被上诉

人经审查认为，上诉人的上述申请不符合上述规范

性文件规定的查询条件，根据《房屋权属登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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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及《房地产登记技术

规程》6.1.4 条规定，作出不予查询的答复，并向上

诉人说明理由，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 

案例六：成禹潭诉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

确认行政行为无效案【（2017）粤 71 行终 1304 号】 

广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二审判决中认为：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房地产登记技术规

程》是对房地产登记工作从术语、代号、编码、程

序、归档、资料利用等方面所作的细化，规定内容

也与上位法律法规没有冲突，故对上诉人请求确认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违法的主张，本院亦不予

支持。”故该法院根据《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第

6.1.4 条不支持“以人查房”。 

三、 结论和建议 

综上分析，目前的法律规定（包括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等）均未对债权人

或其代理律师申请“以人查房”提供法律依据，

《房地产登记技术规程》尤其明确规定排除“以人

查房”的不动产查询方式。此外，相关案例也显示

绝大部分的法院在实践中并不支持“以人查房”

的诉讼请求。 

鉴于上述的分析结论，为了避免出现债权人或

其代理律师在申请财产保全或执行判决时无法

“以人查房”了解债务人或担保人的财产线索，我

们建议债权人在签订有关合同时，应先了解债务人

或担保人拥有的相关不动产的信息，如房屋坐落或

权属证书的证号，以便在需要进行正式查询时，可

以向不动产登记机关提供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查

询申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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